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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18  证券简称：吉林化工 公告编号：2005-020 

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2005 年 9 月 29 日上午九时整 

2.召开地点：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龙潭大街 9号 

3.召集人：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出席对象：凡持有本公司股份并于 2005 年 8 月 30 日下午四时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

东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1、审议及批准《服务协议的补充协议》，授权本公司董事根据他们的判断，进一步采

取他们认为必要、有利、适宜的行动或签署相关文件并采取所有相关措施，从而执行

及/或落实该协议所述的条款； 

2、审议及批准《产品和服务互供总协议的补充协议》，授权本公司董事根据他们的判

断，进一步采取他们认为必要、有利、适宜的行动或签署相关文件并采取所有相关措

施，从而执行及/或落实该协议所述的条款； 

3、审议及批准《资产托管运营协议》，授权本公司董事根据他们的判断，进一步采取

他们认为必要、有利、适宜的行动或签署相关文件并采取所有相关措施，从而执行及

/或落实该协议所述的条款。 

二、披露情况 

以上提案的具体内容见本公司 8月 13 日关联交易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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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记方式：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凭护照或身份证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2.登记时间：2005 年 9 月 28 日 8:00-17:00 

3.登记地点：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龙潭大

街 9号） 

4.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由委托人签署或由被委托人签署。如该委托书由

被委托人签署，则该授权委托书必须经过公证手续。经过公证的委托书或授权书和投

票代理委托书必须在大会召开前二十四小时送交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秘书处。 

四、其它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电话：0432-3903651 3903652 传真：（86-432）3028126 

                邮寄地址：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龙潭大街 9号 

                邮编：132021 

2.会议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 2005 年 9 月 29 日（星期四）上午

九时在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龙潭大街 9 号（公司本部）举行的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

本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           

  2005 年    月    日 

 

 

 

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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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股东大会出席确认回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规定，凡欲参加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本公司”）于 2005 年 9 月 29 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的本公司股东或其
委托代理人，应填写下列出席确认回条。 
姓名  持股量          股 A 股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户号码  
通讯地址  通讯电话  
股东签名：           
日期：2005 年    月     日 
备注： 

1、根据本公司 2005 年 8 月 12 日董事会会议决议，凡持有本公司股份并于
2005 年 8 月 30 日下午四时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有权填写此出席确认回条并
参加大会。 

2、请用正楷填写，填写复印本亦属有效。 
3、请附上身份证明文件（身份证或护照）的复印件。 
4、请附上持股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5、可以亲递、邮递或传真方式于 2005 年 9 月 9 日以前（以当地邮戳为准）

将此回执寄回本公司。 
6、（1）若亲递，可送至：吉林市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2）若邮递，可寄至：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龙潭大街 9号董事会秘书室。 
        邮政编码：132021 
   （3）若传真，可传至：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传真号码：（0432）-3028126 

 

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股东大会适用的代表委托书 

本表格有关的股份数目：          股（附注 1） 

本人：             （附注 2） 

地址：                            （附注 2） 

持有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A股股票：          股，为

合格的股东。现委托（附注 3）大会主席/        先生（女士）为本人代表，

代表本人出席 2005 年 9 月 29 日（星期四）上午九时在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龙潭

大街 9号（公司本部）举行的临时股东大会，代表本人并于该大会依照下列指示

就下列决议投票，如无作出指示，则由本人的代表酌情决定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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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成（注4） 反对（注4） 

1、审议及批准《服务协议的补充协议》，授权本公司董事

根据他们的判断，进一步采取他们认为必要、有利、适宜

的行动或签署相关文件并采取所有相关措施，从而执行及

/或落实该协议所述的条款； 

  

2、审议及批准《产品和服务互供总协议的补充协议》，授

权本公司董事根据他们的判断，进一步采取他们认为必

要、有利、适宜的行动或签署相关文件并采取所有相关措

施，从而执行及/或落实该协议所述的条款； 

  

3、审议及批准《资产托管运营协议》，授权本公司董事根

据他们的判断，进一步采取他们认为必要、有利、适宜的

行动或签署相关文件并采取所有相关措施，从而执行及/

或落实该协议所述的条款。 

  

时间：2005 年    月    日            签署：                （附注 5） 
 

附注： 

1、请填写以您名义登记的与代表委任表格有关的股份数目，如未有填上数

目，则本代表委任表格将被视为与您名义登记的所有有关的本公司股份。 

2、请用正楷填写全名及地址。 

3、如欲委派大会主席以外的人士为代表，请将“大会主席”的字样删去，

并在空格内填写您所拟委派人士的姓名和地址。股东可委任代表出席及投票，受

委托代表无须为本公司股东。本代表委任表格的每项更改，必须由签署人签字认

可。 

4、注意：您如欲投票赞成任何议案，则请在“赞成”栏内填上“√”号；

如欲投票反对任何议案，则请在“反对”栏内填上“×”号；如无任何指示，受

委托代表可自行酌情投票。 

5、本代表委任表格必须由您或您的正式书面授权人签署。如持有人为一公

司或机构，则代表委任表格必须盖上公司或机构印章，或经由公司或机构负责人

或正式授权人签署。 

6、本代表委任表格连同签署人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如有）或经由公

证人（机关）签署证明的授权书或授权文件，须于 2005 年 9 月 28 日上午 9:00

前送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秘书处方为有效。 


